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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 

本人參與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辦理 114-116年高雄女子

監獄健保藥品調劑特約藥局遴選之[□買賣□租賃■承攬        

□有償委任 □其他         。]

交易案，並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事項，特以此聲明書

為憑。 

                                 聲明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聲明人屬自然人，應簽名或蓋章；若為法人，應加蓋法人章及代表人章；若為設有代

表人之非法人團體者，應加蓋團體章及代表人章。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摘要如下： 

第 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

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

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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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

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

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

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

員。 

第 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

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

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 9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

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

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

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

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

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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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

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

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

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

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 15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

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

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3.政府採購法摘要如下： 

第 15條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任職機關接

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

生活家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機關首長發現前項人員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令其迴避，並

另行指定人員辦理。 

5.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摘要如下： 

第 2 條 本準則所稱採購人員，指機關辦理本法採購事項之人員。 

辦理本法第四條、第五條、第三十九條或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事項之廠商

人員，於辦理該等事項時，準用本準則之規定。 

第 4 條 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本於良知，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

說。 

第 7 條 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優惠交易    或 

其他不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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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與職務有關廠商之食、宿、交通、娛樂、旅遊、冶遊或其他類似    情 

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 

三、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 

四、妨礙採購效率。 

五、浪費國家資源。 

六、未公正辦理採購。 

七、洩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 

八、利用機關場所營私或公器私用。 

九、利用職務關係募款或從事商業活動。 

一○、利用職務所獲非公開資訊圖私人不正利益。 

一一、於機關任職期間同時為廠商所僱用。 

一二、於公務場所張貼或懸掛廠商廣告物。 

一三、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 

一四、利用職務關係與廠商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資關係。 

一五、要求廠商提供與採購無關之服務。 

一六、為廠商請託或關說。 

一七、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

當      之 

規劃、設計、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收。 

一八、藉婚喪喜慶機會向廠商索取金錢或財物。 

一九、從事足以影響採購人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

之      事 

務或活動。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8 條 採購人員不接受與職務或利益有關廠商之下列餽贈或招待，反不符合社會禮

儀或習俗者，得予接受，不受前條之限制。但以非主動求取，且係偶發之情

形為限。 

一、價值在新台幣五百元以下之廣告物、促銷品、紀念品、禮物、折扣或    服 

務。 

二、價值在新台幣五百元以下之飲食招待。 

三、公開舉行且邀請一般人參加之餐會。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一款，價值逾新台幣五百元，退還有困難者，得於獲贈或知悉獲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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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七日內付費收受、歸公或轉贈慈善機構。 

餽贈或招待係基於家庭或私人情誼所為者，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6.公務員服務法摘要如下： 

第 14條之 1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 

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第 17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 

7.公務人員任用法摘要如下： 

第 26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

為直接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8.行政程序法摘要如下： 

第 32條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 

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第 33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 

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見書。 

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

有正當理由外，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所屬機關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

前，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公

務員所屬機關依職權命其迴避。 

 


